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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2013年 12月 31日

报告摘要

年度

基金管理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送出日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

§１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本年度报告已经全体独立董

事签字同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

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正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年度报告正文。

本报告财务资料已经审计，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基金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本报告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 基金简介

２．１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２０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１５６

，

７３６

，

４１１．８７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２．２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确保本金安全性和基金财产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为投资者获取超

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遵守投资纪律并有效管理风险的基础上，实施稳健的投资

风格和谨慎的交易操作。 以价值分析为基础，数量分析为支持，采用自

上而下确定投资策略和自下而上个券选择的程序， 运用供求分析、久

期偏离、收益率曲线配置和类属配置等积极投资策略，实现基金资产

的保值增值。

业绩比较基准 税后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收益率

和预期风险均低于股票、混合和债券型基金。

２．３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曹桢桢 李芳菲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７２８ ０１０－６６０６００６９

电子邮箱

ｉｒｍ＠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ｌｉｆａｎｇｆｅｉ＠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９５５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６６６ ０１０－６３２０１８１６

２．４

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基金年度报告报告备置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３ 主要财务指标、基金净值表现及利润分配情况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１．１

期间数据和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期已实现收益

１８

，

１５５

，

８０６．２５ １９

，

２９２

，

８７９．００ ５

，

７０８

，

８０３．４９

本期利润

１８

，

１５５

，

８０６．２５ １９

，

２９２

，

８７９．００ ５

，

７０８

，

８０３．４９

本期净值收益率

４．０４４２％ ４．１６８８％ ２．９５９１％

３．１．２

期末数据和指标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

－ － －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１５６

，

７３６

，

４１１．８７ ３１１

，

７５８

，

６０５．１８ ８７

，

５６５

，

８２４．２４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

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２．

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

低于所列数字

３．

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月结转份额。

３．２

基金净值表现

３．２．１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收益

率

①

份额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１．０６８８％ ０．００２９％ ０．７５６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１２６％ ０．００２９％

过去六个月

２．１０４９％ ０．００２６％ １．５１２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９２６％ ０．００２６％

过去一年

４．０４４２％ ０．００６７％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４２％ ０．００６７％

过去三年

１１．５８８１％ ０．００６８％ ９．５２５３％ ０．０００７％ ２．０６２８％ ０．００６１％

过去五年

１５．１６７６％ ０．００６６％ １４．０７９５％ ０．００１３％ １．０８８１％ ０．００５３％

自基金合同生

效起至今

２４．７６４３％ ０．００６６％ ２２．７７３３％ ０．００１９％ １．９９１０％ ０．００４７％

１．

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月结转份额。

２．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税后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３．２．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本基金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在建仓期结束时及截止报告期末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

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３．２．３

过去五年基金每年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生效，

２００５

年年度净值收益率的计算期间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３

过去三年基金的利润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已按再投资形式

转实收基金

直接通过应付

赎回款转出金额

应付利润

本年变动

年度利润

分配合计

备注

２０１３ １５

，

７２８

，

２６６．９８ ２

，

９２４

，

５６５．９８ －４９７

，

０２６．７１ １８

，

１５５

，

８０６．２５

２０１２ １３

，

９１０

，

７２２．２９ ４

，

５９３

，

５６０．０４ ７８８

，

５９６．６７ １９

，

２９２

，

８７９．００

２０１１ ５

，

２８１

，

８８１．６８ ７７３

，

６４８．９２ －３４６

，

７２７．１１ ５

，

７０８

，

８０３．４９

合计

３４

，

９２０

，

８７０．９５ ８

，

２９１

，

７７４．９４ －５５

，

１５７．１５ ４３

，

１５７

，

４８８．７４

§４ 管理人报告

４．１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４．１．１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名湘财合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湘财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荷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是中国首批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股东及

持股比例分别为：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宏利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４９％

。

目前公司管理着包括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系列基金、泰达宏利行业精选基金、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

型基金、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型基金、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基金、泰达宏利

市值优选股票型基金、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基金、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泰达宏利红利先

锋股票型基金、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型基金、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基金、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

券型基金、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基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逆

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信用合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泰达宏利高票息定期开放债券型基

金、泰达宏利瑞利分级债券型基金在内的二十一只证券投资基金。

４．１．２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胡振仓

本基金基金经

理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９

日

－ １１

金融学硕士；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就

职于乌鲁木齐

市商业银行，

从事债券交易

与研究工作，

首席研究员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就

职于国联证券

公司， 从事债

券交易工作，

高 级 经 理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就

职于益民基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其中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任益

民货币市场基

金基金经理助

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经理月任益民

货币市场基金

基 金 经 理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加

盟泰达宏利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

１１

年证券

从业经验，

８

年

基 金 从 业 经

验， 具有基金

从业资格。

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表中的任职日期和离任日

期均指公司做出决定的公告日期。

４．２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运作整体合法合规，没

有出现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４．３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４．３．１

公平交易制度和控制方法

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公平交易制度和内部控制流程，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在投资管理活动中，公平

对待不同投资组合，确保各投资组合在获得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投资决策方面享有平等机会；在交易环节

实行集中交易制度，交易部运用交易系统中的公平交易功能并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严格执行所

有指令，保公平交易可操作、可评估、可稽核、可持续；对于债券一级市场申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等以基

金管理人名义进行的交易，交易部按照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对交易结果进行分配，确保各投资组合享

有公平的投资机会。

基金管理人的风险管理部定期对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差异进行分析，对连续四个

季度期间内、不同时间窗下（日内、

３

日内、

５

日内）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同向交易的交易价差进

行分析，并经公司管理层审核签署后存档备查。 基金管理人的监察稽核部定期对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和控

制工作进行稽核。

４．３．２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基金管理人的风险管理部事后从交易指令的公平性、同日反向交易、不同窗口下的同向交易溢价率和

风格相似的基金的业绩等方面，对报告期内的公平交易执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本报告期内，交易指令多为

指令下达人管理的多只资产组合同时下发，未发现明显的非公平交易指令；基金管理人严格控制不同投资

组合之间的同日反向交易，严格禁止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同日反向交易；场外交易的交易价

格与市场价格一致，场内交易的溢价率在剔除交易时间差异、交易数量悬殊、市场波动剧烈等因素后，处于

正常范围之内；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各投资组合的业绩由于投资策略、管理风格、业绩基准等方面的因素而有

所不同。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各投资组合之间未发现利益输送或不公平对待不同组合的情况。

４．３．３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异常交易的监控与报告制度，对异常交易行为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控，风险

管理部对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进行监控，对异常交易发生前后不同投资组合买

卖该异常交易证券的情况进行分析，定期对各投资组合的交易行为进行整体分析评估，定期向风险控制委

员会提交公募基金和特定客户资产组合的交易行为分析报告。 如发现疑似异常交易情况，相关投资组合经

理对该交易情况进行合理性解释。 监察稽核部定期对异常交易制度的执行和控制工作进行稽核。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的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均不超过该

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５％

，没有发现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在本报告期内也未发生

因异常交易而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情况。

４．４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４．４．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２０１３

年，受益于房地产市场复苏和消费的推动，美国终于在

１３

年

４

季度揭开

ＱＥ

退出的序幕，

ＱＥ

退出

对全球流动性，特别是对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性的影响已经在

６

月份提前预演了一番。中国经济总体平稳，通

胀相对可控，利率市场化和控风险成为年内对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最关键的两大因素。

政策上，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继续实施宽松政策有所不同，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之后，中国的宏观政策

发生了一些转变，控风险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

５

月

１０

日，停发

１７

个月之后，央行重启央票发行。

６

月，央行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银行间市场利率上升较快之时果断出手，更多的只是一再强调银行间总体流

动性充裕。

３

季度央行继续锁长放短，

４

季度更是通过缩减常备借贷便利（

ＳＬＦ

）规模等手段大幅对冲热钱流

入，稳健货币政策中性偏紧。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市场利率整体较高，而同业资金的错配及规模急

剧扩张加剧了资金紧张状况，使得在月末、季末等关键时点容易导致利率剧烈波动。

２

季度末起，互联网金

融崛起，加快了银行存款搬家过程，进一步推高了无风险利率和放大了银行对资金的需求。

货币市场而言，

５

月底前，货币市场波动率有所下降，

１２

年年底和春节期间央行细心呵护，银行间市场

资金状况比较平稳。 期间，除

２

月下旬因为财政缴款等因素叠加，银行间资金较为紧张之外，回购利率维持

低位。 进入

６

月份之后，尽管银行体系总体备付金仍处于较高水平，但各机构普遍感到资金非常紧张，

Ｒ００７

最高到过

２８％

的水平。受资金利率大幅飙升影响，短债收益率大幅跳升

２００－５００ｂｐ

，大大超出市场的预期。

３

季度由于央行锁长放短，整体资金平稳，短债收益率小幅波动。 国庆之后，央行开始通过公开市场等方式回

笼流动性，超出市场预期，回购利率和短债收益率大幅上行。全年国开债和高等级短期融资券收益率超过上

行

２００ｂｐ

，低等级短融上行幅度在

３００－４００ｂｐ

，而且资质差异导致同一评级的短融收益率分化加剧。

操作上，本基金

１－６

月份操作相对积极，增持了较多较长久期的短期融资券和利率债，整体组合剩余期

限较高，比较符合市场走势。

６

月份之后操作相对谨慎，但由于基金规模萎缩较为严重，下半年基金运作较

为艰难，收益率收到较大影响。

４．４．２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止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４．０４４２％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增长率为

３．００００％

。

４．５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展望

２０１４

，央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把握

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的平衡点。 与

１３

年相似，控风险将持续，短期内货币市场将继续面临

１３

年类似的状况，利率市场化和央行去杠杆对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冲击将继续。 除了继续面对形形色色的

互联网金融创新对资金的冲击外，

２０１４

年还将面临

ＩＰＯ

开闸、美国

ＱＥ

进一步退出等对货币市场的冲击。另

外，部分行业、企业的信用风险将有可能暴露，而支撑非标市场畸形膨胀的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等也有望在

年内有所改变，信用风险管理需要强化。 总体而言，经过

２０１３

年的大幅调整，短债市场孕育着机会，但需积

极关注政策的变化以及更加重视信用风险。

４．６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设有估值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及流程。估值委员会主要负

责基金估值相关工作的评估、决策、执行和监督，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允与合理。 报告期内相关基金估值政策

由托管银行进行复核。 公司估值委员会由主管运营的副总经理负责，成员包括督察长、投资总监、基金经理

及研究部、交易部、固定收益部、监察稽核部、金融工程部、风险管理部、基金运营部的相关人员，均具有丰富

的专业工作经历，具备良好的专业经验和专业胜任能力。

基金经理参与估值委员会对相关停牌品种估值的讨论，发表相关意见和建议，但涉及停牌品种的基金

经理不参与最终的投票表决。 本公司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没有存在任何重大利益冲突，一切以投资者利

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

４．７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累计分配收益

１８

，

１５５

，

８０６．２５

元，已于每月中旬集中转结至基

金持有人账户。

§５ 托管人报告

５．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在托管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的过程中，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严格遵守《证券

投资基金法》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托管协

议》 的约定， 对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管理人—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了认真、独立的会计核算和必要的投资监督，认真履行了托管人的义务，

没有从事任何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５．２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托管人认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泰达宏利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基金资产

净值的计算、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基金费用开支等问题上，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

为；在报告期内，严格遵守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

规定进行。

５．３

托管人对本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托管人认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符合《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金管理人所编制和披露的泰达宏利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年度报告中的财务

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有损害基金持

有人利益的行为。

§６ 审计报告

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师签字出具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投资者可阅读年度报告正文查看审计报告全文。

§７年度财务报表

７．１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３９

，

２４１

，

９９０．３０ ６０

，

５２２

，

１０２．１７

结算备付金

－ ６３

，

６３６．３６

存出保证金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７９

，

６６５

，

６２６．３４ １８０

，

５２１

，

５４７．１４

其中：股票投资

－ －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７９

，

６６５

，

６２６．３４ １８０

，

５２１

，

５４７．１４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５０

，

１００

，

３９５．１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３５０．００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应收利息

１

，

５４８

，

３９７．４４ ４

，

１３０

，

０４５．８０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９０９

，

１５９．８７ １８

，

６０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１７１

，

４６５

，

５６９．１０ ３４５

，

２５６

，

２８１．４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１３

，

７１９

，

８７３．１４ ３２

，

０４９

，

７８３．９７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５０

，

６５８．８１ １５４

，

０３２．８３

应付托管费

１５

，

３５１．１６ ４６

，

６７６．５８

应付销售服务费

３８

，

３７７．８９ １１６

，

６９１．４８

应付交易费用

９

，

６８２．０６ １７

，

６１７．１４

应交税费

５１

，

３０９．８４ ５１

，

３０９．８４

应付利息

１

，

２６６．２８ ３

，

４５２．１９

应付利润

４９１

，

１９２．０５ ９８８

，

２１８．７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３５１

，

４４６．００ ６９

，

８９３．５０

负债合计

１４

，

７２９

，

１５７．２３ ３３

，

４９７

，

６７６．２９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１５６

，

７３６

，

４１１．８７ ３１１

，

７５８

，

６０５．１８

未分配利润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５６

，

７３６

，

４１１．８７ ３１１

，

７５８

，

６０５．１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７１

，

４６５

，

５６９．１０ ３４５

，

２５６

，

２８１．４７

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

元，基金份额总额

１５６

，

７３６

，

４１１．８７

份。

７．２

利润表

会计主体：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收入

２２

，

３４６

，

６０７．２９ ２３

，

４２９

，

９０２．７６

１．

利息收入

２０

，

８８２

，

０５４．２９ ２０

，

３７８

，

２９２．９９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２

，

９８６

，

０６５．３２ ２

，

８９０

，

３２８．４９

债券利息收入

１１

，

０８３

，

５８２．８４ １２

，

３８３

，

８２９．２７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６

，

８１２

，

４０６．１３ ５

，

１０４

，

１３５．２３

其他利息收入

－ －

２．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填列）

１

，

４６４

，

５５３．００ ３

，

０５１

，

６０９．７７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

基金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１

，

４６４

，

５５３．００ ３

，

０５１

，

６０９．７７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 －

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４．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５．

其他收入（损失以“

－

”号填列）

－ －

减：二、费用

４

，

１９０

，

８０１．０４ ４

，

１３７

，

０２３．７６

１．

管理人报酬

１

，

５６４

，

７４１．４４ １

，

６５０

，

１６１．２３

２．

托管费

４７４

，

１６４．１１ ５００

，

０４８．８１

３．

销售服务费

１

，

１８５

，

４１０．４２ １

，

２５０

，

１２２．０８

４．

交易费用

－ －

５．

利息支出

５４０

，

３６３．５３ ３００

，

８２４．５９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５４０

，

３６３．５３ ３００

，

８２４．５９

６．

其他费用

４２６

，

１２１．５４ ４３５

，

８６７．０５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１８

，

１５５

，

８０６．２５ １９

，

２９２

，

８７９．００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８

，

１５５

，

８０６．２５ １９

，

２９２

，

８７９．００

７．３

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会计主体：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期初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

值）

３１１

，

７５８

，

６０５．１８ － ３１１

，

７５８

，

６０５．１８

二、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数（本期利润）

－ １８

，

１５５

，

８０６．２５ １８

，

１５５

，

８０６．２５

三、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

基金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１５５

，

０２２

，

１９３．３１ － －１５５

，

０２２

，

１９３．３１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３

，

２９６

，

６５８

，

７３４．４９ － ３

，

２９６

，

６５８

，

７３４．４９

２．

基金赎回款

－３

，

４５１

，

６８０

，

９２７．８０ － －３

，

４５１

，

６８０

，

９２７．８０

四、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

配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１８

，

１５５

，

８０６．２５ －１８

，

１５５

，

８０６．２５

五、 期末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

值）

１５６

，

７３６

，

４１１．８７ － １５６

，

７３６

，

４１１．８７

项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期初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

值）

８７

，

５６５

，

８２４．２４ － ８７

，

５６５

，

８２４．２４

二、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数（本期利润）

－ １９

，

２９２

，

８７９．００ １９

，

２９２

，

８７９．００

三、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

基金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２２４

，

１９２

，

７８０．９４ － ２２４

，

１９２

，

７８０．９４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４

，

４８８

，

６２８

，

１１７．１２ － ４

，

４８８

，

６２８

，

１１７．１２

２．

基金赎回款

－４

，

２６４

，

４３５

，

３３６．１８ － －４

，

２６４

，

４３５

，

３３６．１８

四、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

配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１９

，

２９２

，

８７９．００ －１９

，

２９２

，

８７９．００

五、 期末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

值）

３１１

，

７５８

，

６０５．１８ － ３１１

，

７５８

，

６０５．１８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７．１

至

７．４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

刘青山

＿＿＿＿＿＿ ＿＿＿＿＿＿

傅国庆

＿＿＿＿＿＿ ＿＿＿＿

王泉

＿＿＿＿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７．４

报表附注

７．４．１

基金基本情况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原湘财荷银货币市场基金，后更名为泰达荷银货币市场基

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第

１６１

号《关于同意湘财荷银

货币市场基金设立的批复》核准，由湘财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更名为泰达荷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更名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和《湘财荷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首次设

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

４

，

６４２

，

９５１

，

３３８．７８

元， 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普华

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０５

）第

１６４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湘财荷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４

，

６４３

，

２６４

，

４９２．５５

份基金份额，其

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

３１３

，

１５３．７７

份基金份额。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

管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本基金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更名为泰达荷银货币市场基金。根据本基金的基金管理

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发布的《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旗下公募基金名称的公告》，本基金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更名为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和《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现金，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剩余期限

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和债券回购，以及中国证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税后一年期银行定

期存款利率。

本财务报表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批准报出。

７．４．２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体会

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

则”）、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ＸＢＲＬ

模板第

３

号

＜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

＞

》、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和在财务报

表附注

７．４．４

所列示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编制。

７．４．３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基金净值变动情况等有关信息。

７．４．４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

７．４．５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

７．４．６

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关财税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

１

）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基金买卖债券的差价收入不予征

收营业税。

（

２

）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债券的差价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

收企业所得税。

（

３

）对基金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利息时代扣代缴

２０％

的个人所

得税。

７．４．７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基金托管人、基金代销机构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宏利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注：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７．４．８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７．４．８．１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７．４．８．１．１

股票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通过关联交易单元进行股票交易。

７．４．８．１．２

债券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通过关联交易单元进行债券交易。

７．４．８．１．３

债券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通过关联交易单元进行债券回购交易。

７．４．８．１．４

权证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通过关联交易单元进行权证交易。

７．４．８．１．５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无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７．４．８．２

关联方报酬

７．４．８．２．１

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

费

１

，

５６４

，

７４１．４４ １

，

６５０

，

１６１．２３

其中： 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

护费

３６８

，

３９４．７９ ４６３

，

３３８．５３

支付基金管理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报酬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３３％

的年费率计

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 其计算公式为：日管理人报酬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３３％ ／

当年天

数。

７．４．８．２．２

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

费

４７４

，

１６４．１１ ５００

，

０４８．８１

支付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１％

的年费率计提， 逐日累计至每月

月底，按月支付。 其计算公式为：日托管费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Ｘ ０．１％ ／

当年天数。

７．４．８．２．３

销售服务费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

各关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４

，

１４１．５４

中国农业银行

１４１

，

３４９．１９

合计

３６５

，

４９０．７３

获得销售服务费

各关联方名称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４

，

６５３．６６

中国农业银行

１７８

，

８００．０６

合计

２５３

，

４５３．７２

支付基金销售机构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

按月支付给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再由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计算并支付给各基金销售机构。

其计算公式为：日销售服务费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２５％ ／

当年天数。

７．４．８．３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银行间市场交

易的

各关联方名称

债券交易金额 基金逆回购 基金正回购

基金买入 基金卖出 交易金额 利息收入 交易金额 利息支出

中国农业银行

５０

，

４１３

，

３３４．９３ ５０

，

２８０

，

３５６．１６ － － １１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１８３．３８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银行间市场交

易的

各关联方名称

债券交易金额 基金逆回购 基金正回购

基金买入 基金卖出 交易金额 利息收入 交易金额 利息支出

中国农业银行

５０

，

２５０

，

１５６．７１ １５９

，

４６１

，

６５０．５４ － － － －

７．４．８．４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７．４．８．４．１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基金的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内均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７．４．８．４．２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份额单位：份

关联方名称

本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的基金份额

占基金总份额的比例

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的基金份额

占基金总份额的比例

中国农业银行涟源市

支行

２７４．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２６４．６９ ０．０００１％

７．４．８．５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农业银行

２４１

，

９９０．３０ ３３

，

７８２．８０ ５２２

，

１０２．１７ ４８

，

７３０．８０

本基金的部分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保管，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７．４．８．６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无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７．４．８．７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７．４．９

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７．４．９．１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认购新发

／

增发而流通受限的证券。

７．４．９．２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７．４．９．３．１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止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基金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

款余额

１３

，

７１９

，

８７３．１４

元。 是以如下债券作为抵押：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回购到期日 期末估值单价 数量（张） 期末估值总额

１００２３０ １０

国开

３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

９９．１９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８８６

，

６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８８６

，

６００．００

７．４．９．３．２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余额。

§８ 投资组合报告

８．１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７９

，

６６５

，

６２６．３４ ４６．４６

其中：债券

７９

，

６６５

，

６２６．３４ ４６．４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５０

，

１００

，

３９５．１５ ２９．２２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９

，

２４１

，

９９０．３０ ２２．８９

４

其他各项资产

２

，

４５７

，

５５７．３１ １．４３

５

合计

１７１

，

４６５

，

５６９．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２

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３．６１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１３

，

７１９

，

８７３．１４ ８．７５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例

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８．３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８．３．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９３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５９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６０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出现超过

１８０

天的情况。

８．３．２

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

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

例（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４１．０５ ８．７５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２ ３０

天（含）—

６０

天

１８．９９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

利率债

１８．９９ －

３ ６０

天（含）—

９０

天

６．３８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４ ９０

天（含）—

１８０

天

２８．７０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含）—

３９７

天（含）

１２．７１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合计

１０７．８３ ８．７５

８．４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３９

，

６８５

，

５４０．４５ ２５．３２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３９

，

６８５

，

５４０．４５ ２５．３２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３９

，

９８０

，

０８５．８９ ２５．５１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７９

，

６６５

，

６２６．３４ ５０．８３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２９

，

７５６

，

６１８．８１ １８．９９

附息债券的成本包括债券面值和折溢价，贴现式债券的成本包括债券投资成本和内在应收利息。

８．５

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００２３０ １０

国开

３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７５６

，

６１８．８１ １８．９９

２ ０４１３５８０４３ １３

渝粮

ＣＰ００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１６３．８４ ６．３８

３ ０４１３５８０１６ １３

成商

ＣＰ００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７７．４１ ６．３８

４ ０４１３６００８３

１３

钱江水利

ＣＰ００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８

５ ０４１３５９０３２

１３

鲁晋王曲

ＣＰ００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９７９

，

８４４．６４ ６．３７

６ １３０２４３ １３

国开

４３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９２８

，

９２１．６４ ６．３３

注：以上为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全部债券。

８．６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７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２２５８％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４１３０％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１４４８％

８．７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８．１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每日计提利息，并考

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平均摊销。

本基金通过每日分红使基金份额净值维持在

１．００００

元。

８．８．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存在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

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情况。

８．８．３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 在报告编制前

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８．８．４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１

，

５４８

，

３９７．４４

４

应收申购款

９０９

，

１５９．８７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２

，

４５７

，

５５７．３１

８．８．５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１．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２．

报告期内没有需说明的证券投资决策程序。

§９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９．１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户）

户均持有的基

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１１

，

０７６ １４

，

１５０．９９ ３４０

，

９９６．９６ ０．２２％ １５６

，

３９５

，

４１４．９１ ９９．７８％

９．２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基

金

２６２

，

７８４．０２ ０．１６７７％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１０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基金份额总额

４

，

６４３

，

２６４

，

４９２．５５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３１１

，

７５８

，

６０５．１８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３

，

２９６

，

６５８

，

７３４．４９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３

，

４５１

，

６８０

，

９２７．８０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１５６

，

７３６

，

４１１．８７

§１１ 重大事件揭示

１１．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报告期内本基金没有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１．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公告，聘任刘青山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原公司总经理缪钧伟先生由于任期届满

离职。上述变更事项，由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５８

号文核准批复。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公告，选举公司董事何达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ｄｄａｒｔ

）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施德

林（

Ｍａｒｃ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先生因退休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上述事项经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十九次股东会暨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股东会以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３

、报告期内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无重大人事变动。

１１．３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年度无涉及本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本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１１．４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年度本基金无投资策略的变化。

１１．５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年度本基金未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本年度支付给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费用为

６

万元，该审

计机构对本基金提供审计服务的年限为

８

年。

１１．６

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年度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受到监管部门稽查或处罚的任何情况。

１１．７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１１．７．１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数

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渤海证券

１ － － － － －

中银国际

１ － － － － －

（一）

２０１３

本基金无新增或撤销交易席位；

（二）交易席位选择的标准和程序

基金管理人负责选择代理本基金证券买卖的证券经营机构， 使用其席位作为基金的专用交易席位，选

择的标准是：

（

１

）经营规范，有较完备的内控制度；

（

２

）具备基金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的通讯条件，交易设施符合证券交易的需要

（

３

）能为基金管理人提供高质量的研究咨询服务。

１１．７．２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回购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比

例

渤海证券

－ － － － － －

中银国际

－ －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１１．８

偏离度绝对值超过

０．５％

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偏离度绝对值超过

０．５％

的情况。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


